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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 

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

（僅經核閱，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）  

（除另註明外，金額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）  

 

 一、  公司沿革  

  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稱「本公司」）於 97 年 6 月 30 日成

立，主要承包熱能供應等業務。  

  本公司股票自 106 年 5 月 31 日起，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

買賣中心核准公開發行。  

  本合併財務報告係以本公司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。  

 二、  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 

  本合併財務報告於 107 年 8 月 7 日經董事會通過。  

 三、  新發布及修訂準則及解釋之適用  

  (一 ) 首次適用修正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

員會（以下稱「金管會」）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

（ IFRS）、國際會計準則（ IAS）、解釋（ IFRIC）及解釋公告（ SIC）

（以下稱「 IFRSs」）  

  除下列說明外，適用修正後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

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s 將不致造成合併公司會計政策之重

大變動：  

IFRS 9「金融工具」及相關修正  

  IFRS 9「金融工具」取代 IAS 39「金融工具：認列與衡量」，並

配套修正 IFRS 7「金融工具：揭露」等其他準則。 IFRS 9 之新規定

涵蓋金融資產之分類、衡量與減損及一般避險會計，相關會計政策

請參閱附註四。  

金融資產之分類、衡量與減損  

  合併公司依據 107 年 1 月 1 日所存在之事實及情況，於該日評

估已存在金融資產之分類予以追溯調整，並選擇不予重編比較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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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。於 107 年 1 月 1 日，各類別金融資產依 IAS 39 及 IFRS 9 所決定

之衡量種類及帳面金額及其變動情形彙總如下：  

  衡 量 種 類  帳 面 金 額   

金 融 資 產 類 別  IAS 39  IFRS 9  IAS 39  IFRS 9  說 明 

現金及約當現金  放款及應收款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   $ 31,823    $ 31,823  - 

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放款及應收款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    7,109     7,109  (1) 

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  放款及應收款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    16,123     16,123  (2) 

存出保證金  放款及應收款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    2,569     2,569  - 

 

 (1) 原依 IAS 39 分類為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並按攤銷後成本

衡量之債券投資，其原始認列時之合約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

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，且依 107 年 1 月 1 日所存在之

事實及情況評估經營模式係收取合約現金流量，依 IFRS 9 分類

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，並評估預期信用損失。  

 (2) 應收帳款及其他應收款原依 IAS 39 分類為放款及應收款，依

IFRS 9 則分類為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，並評估預期信

用損失。  

 (二 ) 108 年適用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（以下稱「金管會」）認可之 IFRSs 

新 發 布 ／ 修 正 ／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 IASB發布之生效日（註 1） 

「2015-2017 週期之年度改善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 

IFRS 9 之修正「具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性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（註 2） 

IFRS 16「租賃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 

IAS 19 之修正「計畫修正、縮減或清償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（註 3） 

IAS 28 之修正「對關聯企業及合資之長期權益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 

IFRIC 23「所得稅務處理之不確定性」  2019 年 1 月 1 日 

 

註 1：  除另註明外，上述新發布／修正／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

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。  

註 2：  金管會允許合併公司得選擇提前於 107 年 1 月 1 日適用此項

修正。  

註 3：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後發生之計畫修正、縮減或清償適用此項

修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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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RS 16「租賃」  

  IFRS 16 係規範租賃之會計處理，該準則將取代 IAS 17「租賃」

及相關解釋。  

  首次適用 IFRS 16 時，合併公司將選擇僅就 108 年 1 月 1 日以後

簽訂（或變動）之合約依 IFRS 16 評估是否係屬（或包含）租賃，目

前已依 IAS 17 及 IFRIC 4 辨認為租賃之合約將不予重新評估並將依

IFRS 16 之過渡規定處理。  

合併公司為承租人  

  首次適用 IFRS 16 時，除低價值標的資產租賃及短期租賃選擇按

直線基礎認列費用外，其他租賃將於合併資產負債表認列使用權資

產及租賃負債。合併綜合損益表將分別表達使用權資產之折舊費用

及租賃負債按有效利息法所產生之利息費用。於合併現金流量表

中，償付租賃負債之本金金額將表達為籌資活動，支付利息部分將

列為營業活動。適用 IFRS 16 前，分類為營業租賃之合約係按直線基

礎認列費用。營業租賃現金流量於合併現金流量表係表達於營業活

動。  

  合併公司預計選擇將追溯適用 IFRS 16 之累積影響數調整於 108

年 1 月 1 日保留盈餘，不重編比較資訊。  

  目前依 IAS 17 以營業租賃處理之協議，於 108 年 1 月 1 日租賃

負債之衡量將以剩餘租賃給付按該日承租人之增額借款利率折現，

全部使用權資產將以該日之租賃負債金額衡量。所認列之使用權資

產均將適用 IAS 36 評估減損。  

  合併公司預計將亦適用下列權宜作法：  

 (1) 對具有合理類似特性之租賃組合使用單一折現率衡量租賃負

債。  

 (2) 租賃期間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結束之租賃將依短期租賃處

理。  

  除上述影響外，截至本合併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止，合併公司

仍持續評估其他準則、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之影響，

相關影響待評估完成時予以揭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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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 ) IASB 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FRSs  

新 發 布 ／ 修 正 ／ 修 訂 準 則 及 解 釋  IASB發布之生效日（註 1） 

IFRS 10 及 IAS 28 之修正「投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

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」 

 未定 

IFRS 17「保險合約」  2021 年 1 月 1 日 

 

註 1：  除另註明外，上述新發布／修正／修訂準則或解釋係於各該

日期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。  

  截至本合併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止，合併公司仍持續評估相關

準則、解釋之修正對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之影響，相關影響待評估

完成時予以揭露。  

 四、 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 

 (一 ) 遵循聲明  

  本合併財務報告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管

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 IAS 34「期中財務報導」編製。本合併財務報

告並未包含整份年度財務報告所規定之所有 IFRSs 揭露資訊。  

 (二 ) 編製基礎  

 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，本合併財務報告係依歷史成

本基礎編製。  

  公允價值衡量依照相關輸入值之可觀察程度及重要性分為第 1

等級至第 3 等級：  

 1.  第 1 等級輸入值：係指於衡量日可取得之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

絡市場之報價（未經調整）。  

 2.  第 2 等級輸入值：係指除第 1 等級之報價外，資產或負債直接

（亦即價格）或間接（亦即由價格推導而得）之可觀察輸入值。 

 3.  第 3 等級輸入值：係指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之輸入值。  

 (三 )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 

  流動資產包括：  

 1.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；  

 2.  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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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  現金（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換或清償負

債而受到限制者）。  

  流動負債包括：  

 1. 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；  

 2. 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，以及  

 3. 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資產負債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

債。  

 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，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

動負債。  

 (四 ) 合併基礎  

  本合併財務報告係包含本公司及由本公司所控制個體（子公司）

之財務報告。子公司之財務報告已予調整，以使其會計政策與合併

公司之會計政策一致。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，各個體間之交易、

帳戶餘額、收益及費損已全數予以銷除。  

  子公司明細、持股比率及營業項目，參閱附註九及附表一。  

 (五 ) 外   幣  

  各個體編製財務報告時，以個體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（外幣）

交易者，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記錄。  

  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以收盤匯率換算。因交割

貨幣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額，於發生當期認列於

損益。  

 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決定公允價值當日之

匯率換算，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當期損益，惟屬公允價值變動認

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者，其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。  

 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交易日之匯率換算，

不再重新換算。  

 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，國外營運機構之資產及負債以每一資

產負債表日匯率換算為新台幣。收益及費損項目係以當期平均匯率

換算，所產生之兌換差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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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 ) 投資關聯企業  

  關聯企業係指合併公司具有重大影響，但非屬子公司或合資之

企業。  

  合併公司對投資關聯企業係採用權益法。  

  權益法下，投資關聯企業原始依成本認列，取得日後帳面金額

係隨合併公司所享有之關聯企業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份額與利潤分

配而增減。此外，針對關聯企業權益之變動係按持股比例認列。  

  合併公司於評估減損時，係將投資之整體帳面金額視為單一資

產比較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，進行減損測試，所認列之減損損失

亦屬於投資帳面金額之一部分。減損損失之任何迴轉，於該投資之

可回收金額後續增加之範圍內予以認列。  

  合併公司自其投資不再為關聯企業之日停止採用權益法，其對

原關聯企業之保留權益以公允價值衡量，該公允價值及處分價款與

停止採用權益法當日之投資帳面金額之差額，列入當期損益。此外，

於其他綜合損益中所認列與該關聯企業有關之所有金額，其會計處

理之基礎係與關聯企業若直接處分相關資產或負債所必須遵循之基

礎相同。  

 (七 )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  

 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認列，後續以成本減除累計折舊

及累計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。  

  建造中之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係以成本減除累計減損損失後之

金額認列。成本包括專業服務費用及符合資本化條件之借款成本。

該等資產於完工並達預期使用狀態時，分類至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

之適當類別並開始提列折舊。  

 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於耐用年限內按直線基礎，對每一重大部

分單獨提列折舊。合併公司至少於每一年度結束日對估計耐用年

限、殘值及折舊方法進行檢視，並推延適用會計估計變動之影響。  

 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除列時，淨處分價款與該資產帳面金額間

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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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八 ) 有形及無形資產之減損  

  合併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有形及

無形資產可能已減損。若有任一減損跡象存在，則估計該資產之可

回收金額。倘無法估計個別資產之可回收金額，合併公司估計該資

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。  

  可回收金額為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與其使用價值之較高者。個

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其帳面金額時。將該資

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調減至其可回收金額，減損損失係認

列於損益。  

  當減損損失於後續迴轉時，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帳面金額

調增至修訂後之可回收金額，惟增加後之帳面金額以不超過該資產

或現金產生單位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

（減除攤銷或折舊）。減損損失之迴轉係認列於損益。  

 (九 ) 金融工具  

 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於合併公司成為該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

認列於合併資產負債表。  

  原始認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時，若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非屬

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，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於取得

或發行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衡量。直接可歸屬於取得或

發行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之交易成本，

則立即認列為損益。  

 1.  金融資產  

  金融資產之慣例交易係採交易日會計認列及除列。  

 (1) 衡量種類  

107 年  

  合併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

之金融資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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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

  合併公司投資金融資產若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，則分

類為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：  

A.係於某經營模式下持有，該模式之目的係持有金融資產

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；及  

B.  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，該等現金流量完全

為支付本金及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。  

 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（包括現金、按攤銷後

成本衡量之應收帳款與存出保證金）於原始認列後，係以

有效利息法決定之總帳面金額減除任何減損損失之攤銷後

成本衡量，任何外幣兌換損益則認列於損益。  

  除下列兩種情況外，利息收入係以有效利率乘以金融

資產總帳面金額計算：  

A.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金融資產，利息收入係以信用調

整後有效利率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本計算。  

B.  非屬購入或創始之信用減損，但後續變成信用減損之金

融資產，利息收入係以有效利率乘以金融資產攤銷後成

本計算。  

106 年  

放款及應收款  

  合併公司所持有之金融資產種類為放款及應收款。  

放款及應收款（包括應收帳款、現金、無活絡市場之債務

工具投資與存出保證金）係採用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

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量，惟短期應收款項之利息認列

不具重大性之情況除外。  

 (2) 金融資產之減損  

107 年  

  合併公司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按預期信用損失評估按

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（含應收帳款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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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收帳款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失。其

他金融資產係先評估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是否顯著增

加，若未顯著增加，則按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損

失，若已顯著增加，則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備抵

損失。  

  預期信用損失係以發生違約之風險作為權重之加權平

均信用損失。 12 個月預期信用損失係代表金融工具於報導

日後 12 個月內可能違約事項所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，存續

期間預期信用損失則代表金融工具於預期存續期間所有可

能違約事項產生之預期信用損失。  

 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

金額，惟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

資之備抵損失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，並不減少其帳面金

額。  

106 年  

  合併公司係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評估其他金融資產是

否有減損客觀證據，當有客觀證據顯示，因金融資產原始

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項，致使金融資產之估計未來

現金流量受損失者，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。  

 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，如應收帳款，該資產

若經個別評估未有客觀減損證據，另再集體評估減損。  

 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

產帳面金額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

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。  

  按攤銷後成本列報之金融資產於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

額減少，且經客觀判斷該減少與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有

關，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直接或藉由調整備抵帳戶予以

迴轉認列於損益，惟該迴轉不得使金融資產帳面金額超過

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於迴轉日應有之攤銷後成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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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有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直接自金融資產之帳面金

額中扣除，惟應收帳款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。

當判斷應收帳款無法收回時，係沖銷備抵帳戶。原先已沖

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。除因應收帳款無法

收回而沖銷備抵帳戶外，備抵帳戶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

損益。  

 (3) 金融資產之除列  

  合併公司僅於對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

效，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該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及

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，始將金融資產除列。  

  於 106 年（含）以前，於一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，其

帳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加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任何

累計利益或損失之總和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。自 107 年

起，於一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，其帳

面金額與所收取對價間之差額係認列於損益。  

 2.  金融負債  

 (1) 後續衡量  

  所有金融負債係以有效利息法按攤銷後成本衡量。  

 (2) 金融負債之除列  

  除列金融負債時，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對價（包含任

何所移轉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）間之差額認列為損

益。  

 (十 ) 負債準備  

  認列為負債準備（係基於提供熱能合約中特別載明應於合約到

期時應將場地復原之合約義務）之金額係考量義務之風險及不確定

性，而為資產負債表日清償義務所需支出之最佳估計。  

(十一 ) 收入認列  

107 年  

  合併公司於客戶合約辨認履約義務後，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各履

約義務，並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。  



- 20 - 

熱能供應收入  

  熱能供應收入於熱能提供予客戶時認列。  

106 年  

  收入係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，並扣除估計之客戶

退貨、折扣及其他類似之折讓。  

 1.  熱能之提供  

  熱能收入係於熱能提供予客戶時認列。  

 2.  勞務之提供  

  勞務收入係於勞務提供時予以認列。  

 3.  利息收入  

 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係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合併公

司，且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時認列。利息收入係依時間之經過

按流通在外本金與所適用之有效利率採應計基礎認列。  

(十二 ) 租   賃  

 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於資產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

承租人，則將其分類為融資租賃。所有其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。 

合併公司為承租人  

  營業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內認列為費用。  

(十三 ) 借款成本  

  直接可歸屬於取得、建造或生產符合要件之資產之借款成本，

係作為該資產成本之一部分，直到該資產達到預定使用或出售狀態

之幾乎所有必要活動已完成為止。  

  特定借款如於符合要件之資本支出發生前進行暫時投資而賺取

之投資收入，係自符合資本化條件之借款成本中減除。  

  除上述外，所有其他借款成本係於發生當期認列為損益。  

(十四 ) 員工福利  

 1.  短期員工福利  

  短期員工福利相關負債係以換取員工服務而預期支付之非

折現金額衡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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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退職後福利  

  確定提撥退休計畫之退休金係於員工提供服務期間將應提

撥之退休金數額認列為費用。  

(十五 ) 所得稅  

  所得稅費用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之總和。  

 1.  當期所得稅  

  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10%所得稅列為股

東會決議年度之所得稅費用。  

  以前年度應付所得稅之調整，列入當期所得稅。  

 2.  遞延所得稅  

  遞延所得稅係依帳載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與計算課稅所得

之課稅基礎二者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計算。  

  遞延所得稅負債一般係就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予以認

列，而遞延所得稅資產則於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可減除暫

時性差異及虧損扣抵使用時認列。  

  與投資關聯企業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皆認列遞延所得

稅負債，惟合併公司若可控制暫時性差異迴轉之時點，且該暫

時性差異很有可能於可預見之未來不會迴轉者除外。與此類投

資有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，僅於其很有可能有足夠課稅所得

用以實現暫時性差異，且於可預見之未來預期將迴轉的範圍

內，予以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。  

 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

檢視，並針對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

有或部分資產者，調減帳面金額。原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

者，亦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予以重新檢視，並在未來很有可能

產生課稅所得以供其回收所有或部分資產者，調增帳面金額。  

 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係以預期負債清償或資產實現當期

之稅率衡量，該稅率係以資產負債表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

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。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之衡量係反映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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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預期回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

之方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。  

 3.  本年度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 

 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損益，惟與認列於其他綜合損

益之項目相關之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係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。  

 五、  重大會計判斷、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 

  合併公司於採用會計政策時，對於不易自其他來源取得相關資訊

者，管理階層必須基於歷史經驗及其他攸關之因素作出相關之判斷、

估計及假設。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有所不同。  

  管理階層將持續檢視估計與基本假設。若估計之修正僅影響當

期，則於修正當期認列；若會計估計之修正同時影響當期及未來期間，

則於修正當期及未來期間認列。  

 六、  現   金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庫存現金    $ 170    $ 170    $ 185 
銀行支票及活期存款     23,841     31,653     77,045 
    $ 24,011    $ 31,823    $ 77,230 

 

 七、 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－ 106 年  

 
 106年12月31日 

 

106年6月30日 

流  動   
  備償專戶    $ -    $ 3,001 

非 流 動          
備償專戶    $ 7,109    $ 3,595 

 

 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質押之資訊，參閱附註二五。  

 八、  應收帳款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       
  總帳面金額     $ 16,166    $ 16,108    $ 11,261 
  減：備抵損失      -     -     - 
    $ 16,166    $ 16,108    $ 11,2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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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

  合併公司對商品銷售之平均授信期間為 10 到 20 天。為減輕信用

風險，合併公司管理階層指派專責團隊負責授信額度之決定、授信核

准及其他監控程序以確保逾期應收帳款之回收已採取適當行動。此

外，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逐一複核應收帳款之可回收金額以確

保無法回收之應收帳款已提列適當減損損失。據此，本公司管理階層

認為合併公司之信用風險已顯著減少。  

  合併公司採用 IFRS 9 之簡化作法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認列應

收帳款之備抵損失。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係使用準備矩陣計算，其

考量客戶過去違約紀錄與現時財務狀況、產業經濟情勢。因合併公司

之信用損失歷史經驗顯示，不同客戶群之損失型態並無顯著差異，因

此準備矩陣未進一步區分客戶群，僅以應收帳款逾期天數訂定預期信

用損失率。  

  由於歷史經驗顯示合併公司主要客戶獲利穩定且無逾期未能收回

而需提列減損之情形。  

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

  合併公司於 106 年之授信政策與前述 107 年授信政策相同。  

  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：  

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0～30 天    $ 16,108    $ 11,261 
 
  以上係以立帳日為基準進行之帳齡分析。  

 九、  子公司  

 (一 ) 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  

  本合併財務報告編製主體如下：  

      所 持 股 權 百 分 比   

投資公司名稱  子 公 司 名 稱  業 務 性 質  

107年 

6月30日 

 106年 

12月31日  

106年 

6月30日  說 明 

本 公 司  Large Lin Green Energy Co., 
Ltd.（Large Lin） 

 一般投資  100%  100%  100%  註 

 
註：  本公司於 104 年 12 月投資設立 Large lin 以間接投資大陸興化

市熱華能源有限公司（興化熱華） 40%股權。興化熱華自 106

年 2 月起開始產生主要營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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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 ) 未列入合併財務報告之子公司：無。  

 十、 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具重大性之關聯企業       
  興化熱華    $ 179,327    $ 167,784    $ 162,399 
 

      所 持 股 權 百 分 比 

公 司 名 稱 

 

業 務 性 質 

 

主 要 營 業 場 所  

107年 

6月30日 

 106年 

12月31日  

106年 

6月30日 

興化熱華  熱力生產、供應 

（工業區內集中供汽） 

 中國江蘇省興化市  40%  40%  40% 

 

 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及合併公司對其所享有之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

份額，係依據該關聯企業同期間經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告認列。  

十一、  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房屋及建築    $ 21,509    $ 21,848    $ - 
機器設備     261,118     288,945     88,587 
運輸設備     183     208     9 
其他設備     2,419     2,490     956 
未完工程及待驗設備     20,847     2,683     224,103 

 
   $ 306,076    $ 316,174    $ 313,655 

 

  除認列折舊費用外，合併公司之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於 107 年及

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並未發生重大增添、處分及減損情形。  

  合併公司雲林生物質回收再生能源廠自 106 年 9 月起，正式運轉。 

  折舊費用係以直線基礎按下列耐用年數計提折舊：  

房屋及建築  20年 

機器設備  3至12年 

運輸設備  5年 

其他設備  3至7年 

 

  設定作為借款擔保之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金額，請參閱附註二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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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 借   款  

 (一 ) 短期借款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無擔保借款       
銀行信用額度借款    $ -    $ 73,000    $ 80,000 
利率區間  -  2.07%-2.30%  2.05%-2.30% 

 

 (二 ) 長期借款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擔保借款（附註二五）       
銀行借款(1)    $ 68,000    $ -    $ - 
無擔保借款       
銀行信用額度借款(2)     -     24,391     46,391 
減： 列為 1 年內到期部分   (  19,200 )   (  20,087 )   (  24,000 ) 
長期借款    $ 48,800    $ 4,304    $ 22,391 
 

 1.  該銀行借款係以合併公司機器設備擔保（參閱附註二五），借款

到期日為 111 年 6 月 29 日，截至 107 年 6 月 30 日止，有效年利

率為 2.98%。  

 2.  銀行信用額度借款每月償還一次，至 109 年 10 月還清，合併公

司於 107 年 6 月提早還清。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及 6 月 30 日

止，有效年利率皆為 2.82%。  

十三、 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  

  合併公司應付票據及應付帳款主要係營業而產生，其賒帳期間為

60~90 天，合併公司訂有財務風險管理政策，以確保所有應付款於預先

約定之信用期限內償還。  

十四、  其他應付款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應付薪資及獎金    $ 5,310    $ 4,629    $ 2,812 
應付設備款     1,320     192     2,823 
應付勞務費     970     992     1,486 
應付員工及董監酬勞     719     196     740 
其  他     4,288     3,525     3,628 

 
   $ 12,607    $ 9,534    $ 11,48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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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退職後福利計畫  

  合併公司中之本公司所適用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之退休金制度，

係屬政府管理之確定提撥退休計畫，依員工每月薪資 6%提撥退休金至

勞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。  

十六、  權   益  

 (一 ) 普通股股本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額定股數（仟股）     100,000     100,000     100,000 
額定股本    $ 1,000,000    $ 1,000,000    $ 1,000,000 
已發行且已收足股款之

股數（仟股） 

 

   41,430     41,430     41,430 
已發行股本    $ 414,297    $ 414,297    $ 414,297 

 

 (二 ) 資本公積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得用以彌補虧損、發放現

金或撥充股本(1) 

 

     
股票發行溢價    $ 4,865    $ 4,865    $ 4,865 
僅得用以彌補虧損       
已失效員工認股權     64     64     64 
    $ 4,929    $ 4,929    $ 4,929 
 

 1.  此類資本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，亦得於公司無虧損時，用以發

放現金或撥充股本，惟撥充股本時每年以實收股本之一定比率

為限。  

 (三 ) 保留盈餘及股利政策  

  依本公司章程之盈餘分派政策規定，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

餘，應先提繳稅款，彌補以往虧損，次提 10%為法定盈餘公積，及

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，如尚有餘額，併

同累積未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視業務狀況酌予保留部份盈餘後，擬

具盈餘分配案，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。本公司章程規定之員工及

董監酬勞分派政策，參閱附註十八之 (五 )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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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公司股利政策，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、考量投資環

境、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，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，每年就

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 10%分配股東股息紅利，惟累積可供分配

盈餘低於實收股本 50%時，得不予分配；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，得

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為之，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股利總額之 10%。  

  法定盈餘公積應提撥至其餘額達公司實收股本總額時為止。法

定盈餘公積得用以彌補虧損。公司無虧損時，法定盈餘公積超過實

收股本總額 25%之部分除得撥充股本外，尚得以現金分配。  

  本公司依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函規定提列及迴轉特別盈

餘公積。  

  本公司於 107 年 6 月 21 日及 106 年 4 月 28 日舉行股東常會，

分別決議通過 106 及 105 年度盈餘分配案如下：  

  盈 餘 分 配 案 

  106年度  105年度 

法定盈餘公積    $ 200    $ 401 

特別盈餘公積     5,630     - 

 

十七、  收   入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客戶合約收入     
  熱能供應收入    $ 88,779    $ 63,702 

 

十八、  本期淨利之額外資訊  

 (一 ) 其他收入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利息收入    $ 9    $ 24 
其  他     18      17  
    $ 27    $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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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 ) 財務成本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銀行借款利息    $ 921    $ 1,429 
減： 列入符合要件資產成本

之金額 

 

   -    (  740 ) 
    $ 921    $ 689 
 

  利息資本化相關資訊如下：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利息資本化金額    $ -    $ 740 
利息資本化利率     -     2.82% 

 

 (三 ) 折舊及攤銷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不動產、廠房及設備    $ 13,557    $ 7,582 
無形資產     42     116 
  合  計    $ 13,599    $ 7,698 
     
折舊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    
  營業成本    $ 13,497    $ 7,478 
  營業費用     60     104 
    $ 13,557    $ 7,582 
     
攤銷費用依功能別彙總     
  營業費用    $ 42    $ 116 

 

 (四 ) 員工福利費用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短期員工福利     
  薪資費用    $ 13,286    $ 11,789 
  勞健保費用     858     919 
退職後福利（附註十五）     
  確定提撥計畫     491     459 
其他員工福利     338     235 
  員工福利費用合計    $ 14,973    $ 13,402 

 
（接次頁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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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承前頁）  

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依功能別彙總     
  營業成本    $ 7,055    $ 5,012 
  營業費用     7,918     8,390 

    $ 14,973    $ 13,402 
 

 (五 )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 

  本公司依章程規定係按當年度扣除分派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稅

前利益分別以 2%至 6%提撥員工酬勞及不超過 6%提撥董監酬勞。107

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估列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如下： 

估列比例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員工酬勞  2.00%  2.31% 
董監酬勞  1.63%  2.31% 
 

金   額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員工酬勞－現金    $ 392    $ 221 
董監酬勞     327     221 
 

 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通過發布日後若金額仍有變動，則依會計估

計變動處理，於次一年度調整入帳。  

  本公司於 107 年 3 月 13 日及 106 年 2 月 17 日舉行董事會，分

別決議通過 106 及 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如下：  

  106年度  105年度 

員工酬勞－現金    $ 65    $ 168 
董監酬勞     131     130 
 

  106 及 105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實際配發金額與 106 及

105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認列之金額並無差異。  



- 30 - 

  有關本公司 107 及 106 年董事會決議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資

訊，請至台灣證券交易所「公開資訊觀測站」查詢。  

十九、  所得稅  

 (一 ) 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項目  

  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當期所得稅     
  未分配盈餘加徵    $ -    $ 361 
  以前年度調整     53     - 
遞延所得稅     
  本期產生者     3,822     1,553 
  稅率變動   (  1 )     -  
認列於損益之所得稅費用    $ 3,874    $ 1,914 
 

  我國於 107 年修正中華民國所得稅法，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

由 17%調整為 20%，因稅率變動應認列於損益之遞延所得稅利益已

於稅率變動當期全數認列。此外，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所適用之稅率

將由 10%調降為 5%。  

 (二 ) 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所得稅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遞延所得稅     
稅率變動    $ 506    $ - 
本期產生者     
  －國外營運機構換算   (  184 )     708 
    $ 322     $ 708  

 

 (三 ) 所得稅核定情形  

  本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，截至 105 年度以前之申報案件

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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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  每股盈餘  

  用以計算每股盈餘之盈餘及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如下：  

本期淨利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用以計算基本及稀釋每股盈餘

之淨利 

 

  $ 15,027    $ 7,222 
 

股   數  單位：仟股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用以計算基本每股盈餘之普通

股加權平均股數 

 

   41,430 

 

   41,430 
具稀釋作用潛在普通股之影響：     
  員工酬勞     40     32 
用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普通

股加權平均股數 

 

   41,470 

 

   41,462 
 

  若合併公司得選擇以股票或現金發放員工酬勞，則計算稀釋每股

盈餘時，假設員工酬勞將採發放股票方式，並於該潛在普通股具有稀

釋作用時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，以計算稀釋每股盈餘。於次年

度決議員工酬勞發放股數前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，亦繼續考量該等潛

在普通股之稀釋作用。  

二一、  營業租賃協議  

合併公司為承租人  

  營業租賃主要係承租營業場所及運輸設備，租約每 1~10 年重新簽

訂。  

  不可取消營業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給付總額如下：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不超過 1 年    $ 1,681    $ 2,434    $ 2,879 
1～5 年     1,510     2,125     2,991 
超過 5 年     558     632     707 
    $ 3,749    $ 5,191    $ 6,57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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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二、  資本風險管理  

  合併公司進行資本管理以確保集團內各企業能夠於繼續經營之前

提下，藉由將債務及權益餘額最適化，以使股東報酬極大化。合併公

司之整體策略預期並無重大變動。  

  合併公司主要管理階層每半年重新檢視集團資本結構，其檢視內

容包括考量各類資本之成本及相關風險。合併公司依據主要管理階層

之建議，將藉由股利政策、增資及舉債方式平衡其整體資本結構。  

二三、  金融工具  

 (一 ) 公允價值之資訊－非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 

  合併公司管理階層認為在合併資產負債表上非按公允價值衡量

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帳面金額趨近其公允價值。  

 (二 ) 公允價值資訊－以重複性基礎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 

  合併公司於 107 年 6 月 30 日暨 106 年 12 月 31 及 6 月 30 日無

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。  

 (三 ) 金融工具之種類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金融資產       
放款及應收款(1)    $ -    $ 57,624    $ 98,703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

融資產(2)     42,762     -     - 
       
金融負債       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(3)     95,709     129,442     161,635 
 

 (1) 餘額係包含現金、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、應收帳款、其

他應收款（帳列其他流動資產）及存出保證金等按攤銷後成本

衡量之放款及應收款。  

 (2) 餘額係包含現金、應收帳款、其他應收款（帳列其他流動資產）

及存出保證金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。  

 (3) 餘額係包含短期借款、應付票據、應付帳款、其他應付款及長

期借款等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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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 ) 財務風險管理目的與政策  

  合併公司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權益及債務工具投資、應收帳款、

應付帳款及借款。合併公司之財務管理部門係為各業務單位提供服

務，統籌協調進入國內與國際金融市場操作，藉由依照風險程度與

廣度分析暴險之內部風險報告監督及管理合併公司營運有關之財務

風險。該等風險包括市場風險（包含匯率風險、利率風險及其他價

格風險）、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。  

  財務管理部門每季對合併公司之管理階層及董事會提出報告。  

 1.  市場風險  

  合併公司之營運活動使合併公司承擔之主要財務風險為利

率變動風險。  

  合併公司有關金融工具市場風險之暴險及其對該等暴險之

管理與衡量方式並無改變。  

利率風險  

  因合併公司內之個體以浮動利率借入資金，因而產生利率

暴險。  

  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受利率暴險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

債帳面金額如下：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具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      
  －金融資產    $ 22,199    $ 38,721    $ 83,598 
  －金融負債     68,000     97,391     126,391 
 

敏感度分析  

  下列敏感度分析係依非衍生工具於資產負債表日之利率暴

險而決定。對於浮動利率負債，其分析方式係假設資產負債表

日流通在外之負債金額於報導期間皆流通在外。合併公司內部

向主要管理階層報告利率時所使用之變動率為利率增加或減少

50 基點，此亦代表管理階層對利率之合理可能變動範圍之評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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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利率增加／減少 50 基點，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之情

況下，合併公司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稅前淨

利將分別減少／增加 115 仟元及 107 仟元。  

 2.  信用風險  

  信用風險係指交易對方拖欠合約義務而造成集團財務損失

之風險。截至資產負債表日，合併公司可能因交易對方未履行

義務造成財務損失之最大信用風險暴險主要係來自於合併資產

負債表所認列之金融資產帳面金額。  

  合併公司採行之政策係僅與信譽卓著之對象進行交易，在

接受新客戶之前，合併公司係透過內部徵信及相關銷售管理部

門評估該潛在客戶之信用品質並設定該客戶之信用額度，客戶

之信用額度及評等每年會定期重新檢視。  

  此外，合併公司於資產負債表日會逐一複核應收款項之可

回收金額以確保無法回收之應收款項已提列適當減損損失。  

  合併公司於 107 年 6 月 30 日暨 106 年 12 月 31 日及 6 月 30

日應收帳款對象主要集中在三家公司，三家金額合計皆佔各資

產負債表日應收帳款之 100%。  

  合併公司地區別之信用風險主要係集中於台灣地區，截至

107 年 6 月 30 日暨 106 年 12 月 31 日及 6 月 30 日止，皆佔總應

收帳款之 100%。  

 3.  流動性風險  

  合併公司係透過管理及維持足夠部位之現金以支應營運並

減輕現金流量波動之影響。合併公司管理階層監督銀行融資額

度使用狀況並確保借款合約條款之遵循。  

  銀行借款對合併公司而言係為一項重要流動性來源。截至

107 年 6 月 30 日暨 106 年 12 月 31 日及 6 月 30 日止，合併公司

未動用之融資額度，參閱下列 (2)融資額度之說明。  

 (1) 非衍生金融負債之流動性及利率風險表  

  非衍生金融負債剩餘合約到期分析係依合併公司最早

可能被要求還款之日期，按金融負債未折現現金流量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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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。因此，合併公司可被要求立即還款之銀行借款，係列

於下表最早之期間內，不考慮銀行立即執行該權利之機

率；其他非衍生金融負債到期分析係依照約定之還款日編

製。  

非衍生金融負債  

要求即付或 

短 於 1 個 月  3 個 月 內  3個月～1年  1～5年 

107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 
無附息負債    $ 11,252    $ 11,863    $ 4,571    $ - 
浮動利率工具     1,600     3,200     14,400     48,800 
    $ 12,852    $ 15,063    $ 18,971    $ 48,800 
         
106 年 12 月 31 日         
無附息負債    $ 12,465    $ 15,616    $ 3,918    $ - 
浮動利率工具     4,000     58,000     31,087     4,304 
    $ 16,465    $ 73,616    $ 35,005    $ 4,304 
         
106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 
無附息負債    $ 14,237    $ 18,781    $ 2,174    $ - 
浮動利率工具     32,000     54,000     18,000     22,391 
    $ 46,237    $ 72,781    $ 20,174    $ 22,391 

 

 (2) 融資額度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無擔保借款額度       

  －已動用金額    $ 68,000    $ 97,391    $ 126,391 

  －未動用金額     127,460     105,457     107,117 

    $ 195,460    $ 202,848    $ 233,508 

 

二四、  關係人交易  

  合併公司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總額如下：   

  

107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 

106年1月1日 

至6月30日 

短期員工福利    $ 4,245    $ 4,144 
 

 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階層之薪酬係依照公司章程、個人績效及市

場趨勢決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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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五、  質抵押之資產  

  下列資產業已提供為融資借款及作為向銀行取得授信額度之擔保

品：  

  107年6月30日  106年12月31日  106年6月30日 

機器設備    $ 193,732    $ -    $ - 
備償專戶（帳列無活絡市場

之債務工具投資） 

 

   -     7,109     6,596 
    $ 193,732    $ 7,109    $ 6,596 
 

二六、  具重大影響之外幣資產及負債資訊  

  以下資訊係按合併公司各個體功能性貨幣以外之外幣彙總表達，

所揭露之匯率係指該等外幣換算至功能性貨幣之匯率。具重大影響之

外幣資產及負債如下：  

107 年 6 月 30 日  

  外幣（仟元）  匯 率  帳 面 金 額 

金 融 資 產       

貨幣性項目       
美  元    $ 21   30.46 （美元：新台幣）    $ 640 
非貨幣性項目       
採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      
  人 民 幣     39,043   4.593 （人民幣：新台幣）    $ 179,327 
       
金 融 負 債       
貨幣性項目       
美  元     83   30.46 （美元：新台幣）    $ 2,528 
 

106 年 12 月 31 日  

  外幣（仟元）  匯 率  帳 面 金 額 

金 融 資 產       

貨幣性項目       
美  元    $ 21   29.76 （美元：新台幣）    $ 625 
非貨幣性項目       
採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      
  人 民 幣     36,754   4.565 （人民幣：新台幣）    $ 167,7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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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年 6 月 30 日  

  外幣（仟元）  匯 率  帳 面 金 額 

金 融 資 產       

貨幣性項目       

美  元    $ 38   30.42 （美元：新台幣）    $ 1,156 
非貨幣性項目       
採權益法之關聯企業       
  人 民 幣     36,201   4.486 （人民幣：新台幣）    $ 162,399 

 

二七、  附註揭露事項  

 (一 ) 重大交易事項相關資訊及 (二 )轉投資事業相關資訊：  

 1.  資金貸與他人：無。  

 2.  為他人背書保證：無。  

 3.  期末持有有價證券情形：無。  

 4.  累積買進或賣出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新台幣 3 億元或實收資

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 

 5.  取得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

 6.  處分不動產之金額達新台幣 3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

 7.  與關係人進、銷貨之金額達新台幣 1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

上：無。  

 8.  應收關係人款項達新台幣 1 億元或實收資本額 20%以上：無。  

 9. 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：無。  

10.  其他：母子公司間及各子公司間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

形及金額：無。  

11 被投資公司資訊：附表一。  

 (三 ) 大陸投資資訊：  

  大陸被投資公司名稱、主要營業項目、實收資本額、投資方式、

資金匯出入情形、持股比例、投資損益、期末投資帳面價值、已匯

回投資損益及赴大陸地區投資限額：附表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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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八、  部門資訊  

  合併公司目前主要業務係提供客戶耗用之熱能（蒸汽），公司損益

表即為決策者定期複核之營運結果，且無其他重要事業單位，請參閱

合併資產負債表與合併綜合損益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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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被投資公司資訊、所在地區…等相關資訊  

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

附表一  單位：除另與註明者外  

，為新台幣仟元  

 

投 資 公 司 名 稱 被 投 資 公 司 名 稱 所 在 地 區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
原 始 投 資 金 額 期 末 持 有 被 投 資 公 司 

本 期 損 益 

本 期 認 列 之 

投 資 損 益 
備 註 

本 期 期 末 去 年 年 底 股 數 比 率 帳 面 金 額 

本 公 司 Large Lin Green 
Energy Co., Ltd. 

薩 摩 亞 一般投資   $ 167,903   $ 167,903    5,150 100.00   $ 177,097   $ 9,154   $ 9,154 －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 

註：大陸被投資公司相關資訊請參閱附表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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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大環能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大陸投資資訊  

民國 107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 

附表二  單位：除另與註明者外  

，為新台幣仟元  

 

大 陸 被 投 資 

公 司 名 稱 
主要營業項目 實 收 資 本 額 

投 資 方 式 

（ 註 1 ） 

本 期 期 初 

自 台 灣 匯 出 

累積投資金額 

本 期 匯 出 或 收 回 投 資 金 額 本 期 期 末 

自 台 灣 匯 出 

累積投資金額 

被 投 資 公 司 

本 期 損 益 

本公司直接或

間接投資之持

股 比 例 

本期認列投資 

損益（註 2 ） 

期 末 投 資 

帳 面 金 額 

截 至 本 期 止 

已 匯 回 

投 資 收 益 

備 註 
匯 出 收 回 

興化熱華 熱力生產、供應   $ 301,388 (二)投資者： 

Large Lin Green 
Energy Co., 
Ltd. 

  $ 167,081   $ - 
 

  $ - 
 

  $ 167,081   $ 26,552 40%   $ 10,621   $ 179,327   $ - － 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

 

本 期 期 末 累 計 自 台 灣 匯 出 

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金 額 

經 濟 部 投 審 會 

核 准 投 資 金 額 

依 經 濟 部 投 審 會 規 定 

赴 大 陸 地 區 投 資 限 額 （ 註 3 ） 

$167,081（美金 5,125 仟元） $168,117（美金 5,159 仟元） $261,934 

 

註 1：投資方式：  

(一 )直接赴大陸地區從事投資。  

(二 )透過第三地區公司再投資大陸（請註明該第三地區之投資公司）。  

(三 )其他方式－由大陸子公司直接投資。  

註 2：係經台灣母公司簽證會計師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。  

註 3：係按 10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財務報表淨值之 60%計算（ 436,556 仟元 × 60%＝ 261,934 仟元）。  

 


